

项目名称：2026年度辐射环境监测
数  量：1年

（一）基本要求
（1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：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为独立法人，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资质等级：具有有效期内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CMA),且资质附表中需包括X-γ辐射剂量率、α、β表面污染等所需的监测能力。
（二）设备要求
投标人应配备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自有专用设备，所有参与本项目的专用设备须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法的要求完成检定，仪器使用时间在检定有效期内。须提供在有效期内的检定或校准证书。
	序号
	设备类型
	仪器型号
	数量

	1
	X-γ辐射剂量率仪
	AT1123或同等性能的仪器设备
	≥1台

	2
	X-γ辐射剂量率仪
	FH40G或同等性能的仪器设备
	≥1台

	3
	α、β表面污染仪
	LB124或同等性能的仪器设备
	≥1台



（三）人员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9]（1）投标人应具有与承担本项目相关的团队，人员应当分工明确，结构合理，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，能力应满足本项目的需要。
（2）应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，项目负责人应具备长期从事辐射环境监测的工作经验，须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持有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证。其它技术人员大于等于2名，需提供投标人为以上人员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凭证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：
提供类似业绩不少于2个。


